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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收到检察院起诉书，其中声称有

600 张翻墙卡、82 张护身符、5 份

周报。前两天，检察院派一名援助

律师来见李咏梅，李问律师，能否

做无罪辩护？答：不能。李拒绝。

会见律师说，一般情况，接到起诉

书 10 天就能开庭（除非案件特别

多），她这个“案件”可能年后上

班就会开庭。 

于桂春家住沈阳市浑南区，二

零二三年九月十九日，她被沈河区

皇城派出所非法抄家，现在已经被

构陷到大东区法院。家属为她请了

律师。据悉，从疫情开始以来，沈

阳市司法局就规定不许亲友辩护人

参与辩护（极个别的直系亲属有允

许辩护的）。 

79 岁的张玉锦是沈阳理工大

学退休副教授。二零二三年九月二

十日，她被警察入室绑架，后被非

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 

张玉锦女士从小多病,六岁前还

不会坐,脊柱躺弯,脸变形了,因此发

誓要让身体强健，成了一名大学体

育教师。尽管十分注重合理的饮食

与强身锻炼,她还是被一种怪病折磨

的痛苦不堪,就是剧烈的呕吐；发作

时，吃下去的食物一股脑往外吐，

直到吐出胆汁，食道被戗出血，全

身痉挛，一点力气也没有，瘫软不

能动弹；每年都要犯病，没有办法

能治。直到一九九七年六月，她炼

了法轮功，使她饱受痛苦的病魔消

失了，身体特别轻松。张玉锦把法

轮功纳入教材，受到学生、教师的

普遍欢迎，当时得到了学校、教研

室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明慧网】沈阳市沈河区法轮

功学员李咏梅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九

日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遭刑讯

逼供，她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

看守所。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九

日，李咏梅收到检察院起诉书。同

时被构陷的法轮功学员还有于桂

春、张玉锦（79 岁）。 

据派出所警察讲，李咏梅、于

桂春、张玉锦被跟踪半年之久。据

悉，于桂春二零二三年三月起就被

跟踪，（自己不知道）她们经常手

机联系、见面。九月十九日，于又

给李打电话要翻墙卡，被中共不法

人员监听，在约定地点，两人同时

被便衣警察绑架，并带回各自的家

里非法抄家。 

当天下午四点半左右，到李咏

梅家非法抄家的有沈河分局及南塔

派出所 7～8 个人，没穿警服，只

有所长师守君一人在到她家楼下时

出示了警察证。他们从李咏梅家中

抢走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塑封

机、U 盘、大法书、周报、护身符

等私人财物。他们之后把李咏梅劫

持到南塔派出所。 

据悉，在南塔派出所，所长师

守君及两名做笔录的男警察把李咏

梅吊起来（两脚悬空）逼供，把她

的手腕都勒肿了，不知多久。后来

李咏梅被非法关押到沈阳市第一看

守所。 

绑架李咏梅之前不久，警察对

李咏梅有过两次骚扰。一次是李咏

梅在医院护理住院的老父亲时，接

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让她马上

回家。过后，李咏梅回家时，保安

告诉李咏梅是警察找她，警察先走

了。还有一次，一个警察拿着一张

很模糊的照片，问她照片上的人是

不是你。 

目前，构陷李咏梅的案卷已到

法院，她于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九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

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

动作舒缓的功法。 

教人向善 法轮大法要求修

炼者按“真、善、忍”标准提升

道德水准。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

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使人健康 1998 年，北京、

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

家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结果显

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8%。 

福益社会 1998 年下半年，

乔石与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

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

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

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

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

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

奖、支持议案和信函 5800 多

项。《转法轮》已有 40 多种文

字版本，并可在法轮大法网站

（falundafa.org)免费下载。◇ 

▲1992 年和 1993 年的北京东方
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被誉为
“明星功派”，获得“边缘科学
进步奖”，李洪志先生荣获“受
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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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二三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师振

铎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

索罚金五千元。二零二四年一月二

十三日，师振铎被劫持到沈阳市第

一监狱，狱方告知家人集训期间不

会见。 

师振铎今年 69 岁，家住沈阳

市。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二

零二二年八月份，师振铎被非法判

刑一年，缓刑一年。结束刑期后，

因他拒绝写“转化书”，二零二三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再次被沈阳

市大东区分局长安派出所绑架，曾

被非法关押到沈阳市于洪区看守

所，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

被非法判刑。 

师振铎的妻子已经在中共邪党

的长期迫害中离世，女儿精神分

裂，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师振铎被

绑架关押后，他的女儿无人照顾。 

修大法 全家受益 

师振铎是技术工程师，原来住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一九九三

年，师振铎在单位一次设备事故

中，腰椎骨折，当时他才 38 岁，

八级伤残，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一

个健康人一下子变成了腰部总是围

戴钢板护腰、洗头都需要别人帮助

的残疾人，虽四处求医都无济于

事，巨大反差使师振铎万念俱灰，

真正体验到了生不如死。 

一九九六年,因缘际会,师振铎

开始修炼法轮功, 几十天时间，不

适症状慢慢消失, 逐渐的身体康复

了。随着修炼的深入, 从小体弱多

病一直是亚健康状态的他, 身体越

来越好。从一九九六年至今, 身体

一直很好,未去过医院,未吃过药。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他都

能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为人正直、善良，

不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为他人着

想，技术工程设计等都得到了单位

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 

修炼法轮大法使师振铎开智开

慧，他开发的产品不但为企业赢得

较高的利润，给国家增加税收，有

些达到国际水平，这二十多年他设

计的产品，每年可降低原材料消耗

几十万元以上。 

师振铎是个孝子，曾经离职，

从河北回沈阳，照顾年迈多病的父

母。公司老总为他饯行时说，公司

成立十多年，离职员工中，我只给

师工送行，师工不仅为公司赢得利

润，而且改变了公司技术部的精神

面貌。 

在沈阳公司应聘后，在三百名

员工中，他是唯一一个上下班不用

打卡的员工。修炼法轮大法，不仅

使师振铎获得健康的身体，还为国

家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费用，对单

位、社会有巨大的贡献。 

疫情期间，师振铎被汽车撞伤

后，没要求肇事者赔偿，卧床十天

后，开始炼功，逐渐恢复健康！ 

师振铎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功。

那年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炼功动作学

不会，只会抱轮，她一次抱轮四个

小时，感觉上边有东西吸着她的胳

膊，一点不累；她的病全好了，并

长了一颗新牙。 

特别是，师振铎的女儿修炼

后，变得非常聪明，性格活泼、开

朗、善良，助人为乐，轻轻松松、

洒洒脱脱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

茅，每天的最后一、两节课大多是

做作业的时间，她的课桌周围总是

围着同学问她问题，有同学说她比

老师讲的都明白。老师、同学谁都

喜欢她。中考考入了全市最好的高

中，教导主任说：她没有考出真成

绩，因为题出的简单，她马虎了；

如果题出的深，别人不会她会。刚

上高中时，她的成绩更突出了，全

班同学都不会的题，她会。她的同

学回家和家长说：“没见过那么聪

明的女孩子。” 

屡遭中共迫害 全家陷苦难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

泽民团伙发起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

后，师振铎与妻子于一九九九年九

月到北京上访，被绑架关进看守

所，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共勒索罚

款六千元。 

遭受这场魔难，师振铎夫妇回

家后，发现健康活泼的女儿身体出

现了莫名其妙的难受，爱哭，情绪

不稳定，学习困难。 

二零零零年七月，警察到家

里，当着女儿的面绑架走了她的妈

妈。师振铎的妻子因拒绝派出所无

理要求写什么保证，又被非法关进

看守所一个多月，再一次勒索罚款

三千元。本来经过治疗已有起色的

女儿，又一次遭受刺激后，不得不

休学。 

二零零一年七月，师振铎的妻

子带女儿在单位上班，再次被绑

架，被非法劳教三年。女儿再次受

刺激，病情加重，跳楼、撞头、大

量服药、打人、迷路等，先后就治

于多个城市，多少次进出精神病

院。一个出类拔萃、品学兼优的孩

子承受了诸多的苦难，做父母的多

少血泪、多少心惊胆颤、多少焦急

难耐、多少如履薄冰的日子，罄竹

难书。 

师振铎的妻子已经在中共邪党

的长期迫害中离世，女儿精神分

裂，至今生活不能自理。恳请正义

善良人士关注、帮助。◇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